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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科員 蘇加平
電話：03-3322101#7336
電子信箱：10091067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新屋區東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500693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本府差勤管理、身心調適假申請以及行政院與所屬中

央及地方各機關(構)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等規定，請轉知

同仁確實依照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迭有接獲檢舉同仁於上班期間從事與職務無關之行為

等情事，爰再次重申相關規範如下，請轉知所有同仁切實

辦理：

(一)各機關學校應敦促同仁確實於辦公時間內刷卡上下班，

上班打卡後，不得從事與職務無關之行為。

(二)倘離開辦公場所，應確實請假及辦妥業務交代，並不得

虛偽報差；公差任務結束，應視路途遠近，審酌時間返

回辦公。

(三)依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」規

定，差勤管理係屬各機關學校權責，各級主管人員均應

以身作則並負起督導責任，隨時掌握屬員出勤及辦公狀

況，落實走動式督導機制，並就屬員加班、差假之必要

性，確實加強管制及核實審查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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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3/19 13:5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四)復依「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人事機構抽查公務人員勤惰

管理及辦公情形應行注意事項」規定，各機關應每月至

少不定期抽查2次同仁到勤及辦公紀律，並應定期陳報差

勤報表予機關首長。

二、另為落實友善公務職場環境並強化所屬人員心理健康韌

性，給予所屬人員心理健康支持，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

及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」

等規定業明定，同仁如為調適身心需要，得依上開規定請

身心調適假，每年准給3日，其日數併入事假計算，毋須檢

附證明文件，機關不得拒絕，且不得影響其考核或為其他

不利之處分，亦請切實辦理。

三、復為維護同仁健康權，請確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

機關(構)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、本府113年1月23日府人考

字第1130018482號函、113年12月31日府人考字第

1130365648號函等規定，辦理工時管控及稽核等事項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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